
深 圳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深公积金催告〔2025〕04-3001号

催告书

单位名称：彩浩内衣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6360229Y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俊青

单位住所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

号联想后海中心 A2410B   

你单位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张喜香（身份证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1147）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。”的规定。本中心已于 2025年 8月 11

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

04-5228 号）。在规定期限内，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张喜香补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现本中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
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

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

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的规定，催

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

1. 请 登 录 深 圳 市 住 房 和 建 设 局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zjj.sz.gov.cn/），进入“住房公积金服务”，在“业务网点”

中查询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网点;在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查询相关规定。

2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当事人、本中心各执一份。

网点为该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10603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住房公积金补缴起止年月 补缴金额

1 2017年 06月-2022年 06月 10603元

合计 10603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“当事

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

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

采纳。”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向本中心陈述

和申辩。催告期满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补缴义务的，

本中心将依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违反本条例的

规定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责令限期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龙希平

联系电话：23968902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深圳通大厦 208A

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11日



深 圳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深公积金催告〔2025〕04-3002号

催告书

单位名称：彩浩内衣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6360229Y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俊青

单位住所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

号联想后海中心 A2410B   

你单位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周琼花（身份证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0026）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。”的规定。本中心已于 2025年 8月 11

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

04-5229 号）。在规定期限内，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周琼花补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现本中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
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

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

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的规定，催

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

1. 请 登 录 深 圳 市 住 房 和 建 设 局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zjj.sz.gov.cn/），进入“住房公积金服务”，在“业务网点”

中查询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网点;在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查询相关规定。

2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当事人、本中心各执一份。

网点为该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21835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住房公积金补缴起止年月 补缴金额

1 2011年 12月-2022年 06月 21835元

合计 21835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“当事

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

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

采纳。”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向本中心陈述

和申辩。催告期满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补缴义务的，

本中心将依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违反本条例的

规定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责令限期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龙希平

联系电话：23968902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深圳通大厦 208A

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11日



深 圳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深公积金催告〔2025〕04-3005号

催告书

单位名称：彩浩内衣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6360229Y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俊青

单位住所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

号联想后海中心 A2410B   

你单位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郭木松（身份证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5312）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。”的规定。本中心已于 2025年 8月 11

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

04-5231 号）。在规定期限内，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郭木松补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现本中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
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

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

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的规定，催

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

1. 请 登 录 深 圳 市 住 房 和 建 设 局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zjj.sz.gov.cn/），进入“住房公积金服务”，在“业务网点”

中查询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网点;在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查询相关规定。

2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当事人、本中心各执一份。

网点为该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4080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住房公积金补缴起止年月 补缴金额

1 2019年 06月-2022年 06月 4080元

合计 4080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“当事

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

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

采纳。”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向本中心陈述

和申辩。催告期满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补缴义务的，

本中心将依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违反本条例的

规定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责令限期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龙希平

联系电话：23968902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深圳通大厦 208A

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11日



深 圳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深公积金催告〔2025〕04-3006号

催告书

单位名称：彩浩内衣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6360229Y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俊青

单位住所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

号联想后海中心 A2410B   

你单位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黄玉云（身份证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1542）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。”的规定。本中心已于 2025年 8月 11

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

04-5232 号）。在规定期限内，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黄玉云补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现本中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
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

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

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的规定，催

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

1. 请 登 录 深 圳 市 住 房 和 建 设 局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zjj.sz.gov.cn/），进入“住房公积金服务”，在“业务网点”

中查询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网点;在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查询相关规定。

2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当事人、本中心各执一份。

网点为该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6567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住房公积金补缴起止年月 补缴金额

1 2011年 05月-2013年 02月 1914元

2 2019年 08月-2022年 06月 4653元

合计 6567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“当事

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

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

采纳。”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向本中心陈述

和申辩。催告期满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补缴义务的，

本中心将依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违反本条例的

规定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责令限期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龙希平

联系电话：23968902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深圳通大厦 208A

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11日



深 圳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深公积金催告〔2025〕04-3007号

催告书

单位名称：彩浩内衣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6360229Y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俊青

单位住所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

号联想后海中心 A2410B   

你单位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杨桂芬（身份证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7225）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。”的规定。本中心已于 2025年 8月 11

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

04-5233 号）。在规定期限内，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杨桂芬补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现本中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
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

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

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的规定，催

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

1. 请 登 录 深 圳 市 住 房 和 建 设 局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zjj.sz.gov.cn/），进入“住房公积金服务”，在“业务网点”

中查询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网点;在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查询相关规定。

2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当事人、本中心各执一份。

网点为该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14234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住房公积金补缴起止年月 补缴金额

1 2013年 04月-2022年 05月 14234元

合计 14234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“当事

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

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

采纳。”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向本中心陈述

和申辩。催告期满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补缴义务的，

本中心将依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违反本条例的

规定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责令限期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龙希平

联系电话：23968902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深圳通大厦 208A

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11日



深 圳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深公积金催告〔2025〕04-3008号

催告书

单位名称：彩浩内衣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6360229Y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俊青

单位住所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

号联想后海中心 A2410B   

你单位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李桂仙（身份证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1686）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。”的规定。本中心已于 2025年 8月 11

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

04-5234 号）。在规定期限内，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李桂仙补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现本中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
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

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

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的规定，催

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

1. 请 登 录 深 圳 市 住 房 和 建 设 局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zjj.sz.gov.cn/），进入“住房公积金服务”，在“业务网点”

中查询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网点;在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查询相关规定。

2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当事人、本中心各执一份。

网点为该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7858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住房公积金补缴起止年月 补缴金额

1 2018年 09月-2022年 06月 7804元

2 2025年 02月-2025年 02月 54元

合计 7858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“当事

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

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

采纳。”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向本中心陈述

和申辩。催告期满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补缴义务的，

本中心将依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违反本条例的

规定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责令限期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龙希平

联系电话：23968902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深圳通大厦 208A

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11日



深 圳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深公积金催告〔2025〕04-3009号

催告书

单位名称：彩浩内衣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6360229Y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俊青

单位住所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

号联想后海中心 A2410B   

你单位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曾春越（身份证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5274）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。”的规定。本中心已于 2025年 8月 11

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

04-5235 号）。在规定期限内，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曾春越补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现本中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
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

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

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的规定，催

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

1. 请 登 录 深 圳 市 住 房 和 建 设 局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zjj.sz.gov.cn/），进入“住房公积金服务”，在“业务网点”

中查询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网点;在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查询相关规定。

2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当事人、本中心各执一份。

网点为该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20677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住房公积金补缴起止年月 补缴金额

1 2010年 12月-2023年 06月 20620元

2 2024年 07月-2025年 02月 57元

合计 20677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“当事

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

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

采纳。”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向本中心陈述

和申辩。催告期满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补缴义务的，

本中心将依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违反本条例的

规定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责令限期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龙希平

联系电话：23968902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深圳通大厦 208A

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11日



深 圳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深公积金催告〔2025〕04-3012号

催告书

单位名称：彩浩内衣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6360229Y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俊青

单位住所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

号联想后海中心 A2410B   

你单位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郑桂粤（身份证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5361）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。”的规定。本中心已于 2025年 8月 11

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

04-5236 号）。在规定期限内，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郑桂粤补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现本中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
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

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

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的规定，催

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

1. 请 登 录 深 圳 市 住 房 和 建 设 局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zjj.sz.gov.cn/），进入“住房公积金服务”，在“业务网点”

中查询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网点;在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查询相关规定。

2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当事人、本中心各执一份。

网点为该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13168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住房公积金补缴起止年月 补缴金额

1 2013年 08月-2022年 06月 13164元

2 2024年 07月-2025年 01月 4元

合计 13168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“当事

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

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

采纳。”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向本中心陈述

和申辩。催告期满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补缴义务的，

本中心将依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违反本条例的

规定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责令限期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龙希平

联系电话：23968902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深圳通大厦 208A

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11日



深 圳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深公积金催告〔2025〕04-3013号

催告书

单位名称：彩浩内衣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66360229Y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俊青

单位住所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

号联想后海中心 A2410B   

你单位未依法按时、足额为职工杜德维（身份证号码：

**************001X）缴存住房公积金，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“单位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。”的规定。本中心已于 2025年 8月 11

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深公积金责限〔2025〕

04-5237 号）。在规定期限内，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杜德维补缴

住房公积金。

现本中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
“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

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

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的规定，催

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



1. 请 登 录 深 圳 市 住 房 和 建 设 局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zjj.sz.gov.cn/），进入“住房公积金服务”，在“业务网点”

中查询本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网点;在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查询相关规定。

2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当事人、本中心各执一份。

网点为该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23795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住房公积金补缴起止年月 补缴金额

1 2010年 12月-2023年 06月 23734元

2 2024年 07月-2025年 02月 61元

合计 23795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“当事

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

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

采纳。”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向本中心陈述

和申辩。催告期满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补缴义务的，

本中心将依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“违反本条例的

规定，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责令限期缴存；逾期仍不缴存的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龙希平

联系电话：23968902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致远中路深圳通大厦 208A

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11日


